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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辦理 115年桃園市中小學校聯合運動會 

中壢區田徑選拔賽實施辦法 

一、宗    旨：提倡中壢區體育競技活動，培養團隊精神，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提高 

              運動技術水準，蔚成風氣，並選拔優秀選手代表中壢區參加 115年桃園 

              市中小學校聯合運動會田徑比賽。。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中壢區元生國小及各國民小學。 

五、比賽時間：114 年 11月 12日（星期三下午）。 

六、比賽地點：元生國民小學運動場。 

七、參加單位：以學校為單位，凡中壢區境內各公私立小學均可報名參加。 

八、參加資格：參加比賽之運動員，必須為本區各國小在學之學生，各組年齡限制如下： 

  （一）甲組：102年 9 月 2日（含）以後出生者。 

   (二) 乙組：103年 9 月 2日（含）以後出生者且為五年級（含）以下學生。 

九、競賽組別： 

   （一）競賽組別(乙組):國小五年級男生組、女生組。 

   （二）檢測組別(甲組):國小六年級男生組、女生組。 

十、報名人數： 

(一) 甲組：每一單項限報 3人，每 1運動員最多註冊參加 2項(100M不在限制內)。 

(二) 乙組：每一單項限報 3人，每 1運動員最多註冊參加 1項。 

十一、競賽及檢測項目：  

   （一）11月 12日(三) 13:00進行。 

五年級男、女生競賽組項目： 

➔ 田賽：跳遠 

➔ 徑賽：60 公尺、100 公尺、200公尺。 

六年級男、女生第 1 次檢測項目： 

➔ 田賽：跳高、鉛球、全能運動(報名此項即含 100M、跳高、鉛球等 3項，不可再報

名其他項目) 

    (二) 12月 3日(三)13:00 進行。 

         五年級男、女生競賽： 

➔ 田賽：壘球。 

➔ 徑賽(第三名額檢測:成績必須優於原第三名)：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每

校每項限報 2人)。 

         六年級男、女生第 2次檢測：  

➔ 田賽：跳遠、壘球。 

➔ 徑賽：100公尺(不限名額)、3000公尺競走。 

(三) 12 月 5日(五) 13:00進行。 

         五年級男、女生檢測：  

➔ 田賽：跳遠(第三名額檢測:成績必須優於原第三名) (每校限報 2人)。 

         六年級男、女生第 2次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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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徑賽：100公尺(不限名額)、60公尺、200公尺。 

十二、參加辦法：  

   （一）大會相關資訊將以桃園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發文至各校，請各校承辦人員

於 10月 15日(三)08:00起至 10月 29日（三）17:00前至報名網站

（http://163.30.153.3/glrun/)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學務處體育組張志華老

師 4531626#311。 

   （二）請各校承辦人員配合依期限報名，截止期限過後，概不接受任何變更。 

   （三）各校運動員凡經註冊者均應出場比賽，不得任意棄權；出場比賽時，上衣須穿

著配有代表各校字樣或標幟服裝比賽。 

   （四）各校應設領隊、指導、管理各一人，負責指導、管理該校之運動員並與大會聯

繫之責。 

   （五）各校應於 114年 11月 12 日（星期三）12 時 50 分前完成報到，13時 00分開始

檢錄，並於所有賽程結束後，參加閉幕典禮。 

十四、獎  勵： 

    (一)個人獎項:乙組各單項錄取前六名，一至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四至六名頒發獎 

        狀乙張。此外，因為受限場地，壘球安排至 12/3二次檢測日，仍會頒發獎牌、 

        印製獎狀，但不列入 11/12 的總錦標。 

    (二)各單項錄取優勝一至六名之積分，依序（七、五、四、三、二、一）之計算方式 

        給分。 

    (三)錦標項目:各組總錦標前三名頒發獎狀，六年級選拔檢測不設置總錦標。 

        1、國小男生乙組、女生乙組田徑總錦標。 

十五、補助參賽經費：每校(含參與游泳選拔賽)上限新臺幣 1 萬元整，用途限於參賽交通

費、膳食費(每人 120 元為限)、茶水費(每人 20元為限)、參賽學生保險費等四

項，賽後檢附原始憑證暨統一收據送青埔國民小學體育組覈實核銷。(統一收據抬

頭：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統一收據上請填上貴校銀行名稱、戶名、帳號，

以利經費撥入貴校) 

十六、競賽秩序：由大會競賽組及註冊編配組以電腦隨機排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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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選拔項目及標準參考：(114 年錄取參考成績) 

組別 60公尺 100公尺 200公尺 跳高 跳遠 
鉛球

（6p） 

壘球擲遠 

0.107Kg 

小男甲組 8.21 13.01 27.68 1.33 4.54 8.31 45.79 

小女甲組 8.59 13.65 29.21 1.31 4.01 5.82 31.58 

小男乙組 8.75 14.28 31.58  3.4  35.84 

小女乙組 9.29 15.21 32.75  3.46  17.33 

十八、注意事項： 

（一）比賽當日 12:40 比賽場地召開裁判會議；12:50 召開領隊及技術會議。 

（二）考量賽程及選手體力，五年級徑賽 200M項目及六年級選拔檢測以分組計時方式

辦理，作為選拔參考依據。 

（三）1.乙組各項目競賽前兩名為當然入選，競賽、檢測及參賽佐證資料(市級以上正

式比賽成績)最優成績之選手(扣除競賽前兩名)入選為第三位代表。 

2.甲乙組 100公尺最優成績之選手，推薦參加集訓。最終入選人數及名單，由各

校代表組成選訓小組，召開選訓會議決議為準。(選訓會議訂於 12/10（三）下

午 14:00 於青埔國小進行) 

（四）接力項目，由入選代表隊之選手，經集訓後由教練團擇優組隊。 

（五）本選拔賽係為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區參加桃園市中小學校聯合運動會，入選代表

隊之選手及教練務必參加集訓，若無法配合參加集訓及參加桃園市中小學校聯

合運動會之選手，請勿報名參賽，以免滋生組訓困擾(未參加集訓選手將取消其

入選資格)。 

（六）各項錦標名次，以積分多寡判定之，如積分相同時，以在該項錦標競賽項目中所

獲第一名之多寡判定之，依次類推，仍無法判定時，抽籤決定。 

（七）參賽選手若有特殊疾病，須經公私立綜合醫院檢查認定或經家長同意，方可參加

本次選拔賽，其相關證明書請各校自行留存備查。 

 (八) 參賽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冒名頂替出場比賽之情事，經查明屬實者，取消其比

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及分數等，並一同收回已發給之獎狀，相關責任歸

屬由各單位負責。 

（九）各項比賽開始前 20 分鐘開始點名，點名三次不到者一律以棄權論。 

    （十）本次甲組檢測請各校踴躍派員參加，考量各校校務推動，學生因故無法參加，則 

          以推薦方式作為參賽資格說明，如下: 

          1、必須提出市級以上(含)比賽之參賽成績證明及參賽佐證資料，作為申請依據。 

          2、經組訓協調會議決議後，決議推薦參賽名單。 

 (十一) 比賽規則未盡事宜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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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5年桃園市中小學校聯合運動會中壢區田徑選拔賽 

田徑賽程序表(預定) 

※11 月 12 日(星期三)       12:50 前各校報到     13:00檢錄開始    13:20開始比賽 

賽程 時間 組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1 13:20 國小女生乙組 跳遠 決賽   6 

2 13:20 國小女生甲組 鉛球 檢測   3 

3 13:20 國小男生甲組 跳高 檢測   3 

4 14:20 國小男生乙組 跳遠 決賽   6 

5 14:20 國小男生甲組 鉛球 檢測   3 

6 14:20 國小女生甲組 跳高 檢測   3 

7 13:20 國小女生乙組 60公尺 預賽   6 

8 13:35 國小男生乙組 60公尺 預賽   6 

9 13:50 國小女生乙組 100公尺 預賽   6 

10 14:05 國小男生乙組 100公尺 預賽   6 

11 14:25 國小女生乙組 200公尺 計時決賽   6 

12 14:40 國小男生乙組 200公尺 計時決賽   6 

13 14:50 國小女生乙組 60公尺 決賽   6 

14 15:00 國小男生乙組 60公尺 決賽   6 

15 15:10 國小女生乙組 100公尺 決賽   6 

16 15:20 國小男生乙組 100公尺 決賽   6 

17 15:30 全體 頒獎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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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體育組長及負責教練加入「中壢區田徑選拔賽教練 LINE群組」，

以利後續聯繫相關比賽事宜。 

 

 


